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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庭佳、

杜法祖）有份收受「禍港四人幫」

之一、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工

黨主席李卓人，昨日也被廉政公署

人員登門調查，了解其於立法會為

黎智英說盡好話是否與捐款有關。

李卓人聲言對調查感到「不可思

議」，並稱收錢「很正常」，自己

沒有需要辭職。有政界人士批評李

卓人誠信蕩然無存，卻戀棧立法會

議員職位，應該立即辭職。

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責任編輯：謝孟宜

廉政公署早前接獲貪污投訴，指控有立法會議員

收受利益，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昨晨派員

分別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位於何文田嘉道理道

寓所、其助手Mark Simon以及工黨主席李卓人的住

所調查。事實上，黎智英的「黑金風波」涉及傳媒

老闆、前高官、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茲事體大。廉

署並沒有因為反對派的政治背景而有所避忌，敢於

執法，顯示出維護本港廉潔社會的決心。「黑金風

波」關係公眾利益，絕不能讓違法者逍遙法外，反

對派更不要以為享有「法治特權」。社會各界應支

持廉署的調查工作，一視同仁地追究其他涉案人士

刑責，以彰顯本港法治形象。

黎智英的「黑金風波」引起公眾廣泛關注，廉署

接受市民舉報，依法向有關人士搜查取證，期間沒

有因為涉案人士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地位而投鼠忌

器，勇於任事的精神值得肯定。反對派近年興起一

股歪風，就是不斷以政治干涉法治，以為憑其政

治背景，執法部門就莫可奈何。如果執法部門因怯

於反對派的政治壓力，對其違法行為輕輕放下，甚

至不予追究，最終只會令這股違法歪風不斷蔓延，

衝擊本港的法治基石。廉署這次果斷展開調查，有

力地捍衛了本港廉潔社會的形象。

廉署過去曾處理過政府高官或建制派人士的刑事

案件。廉署查案當然要一視同仁，不可能對反對派

網開一面。從已公開的資料顯示，李卓人收受黎智

英獻金，並在今年1月立法會辯論「捍衛編輯採訪

獨立自主」動議時，為壹傳媒的報章被抽廣告的事

發聲，其同樣利用立法會議員身份謀取利益，涉嫌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廉署有責任將違法人士繩

之以法。

在這次「黑金風波」中，亦揭發前政務司司長

陳方安生多次收受黎智英獻金，其後立即協助黎

智英就壹傳媒被抽廣告事件去信質詢兩間本港銀

行。以陳方安生曾任前高官的身份，在退休之後

卻收取黎智英大筆捐款，不但有違公職人員的操

守，更存在延後利益之嫌。涂謹申、毛孟靜、陳

淑莊三名反對派議員，又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期

間收取黎智英選舉捐款，卻沒有依法向有關當局

申報，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這些都關係本港的廉潔社會以及選舉公正

公平，一些市民也主動向執法部門舉報。廉署應

對這些人士立案調查，徹查事件中的種種「權錢

關係」，將不法者繩之以法，清除本港政治的毒

瘤，以正法治綱紀。

徹查「黑金」廉署理直氣壯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審議關於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決定草案。目前，對於特首候

選人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支持

的要求，反對派指責為「高門檻」、對

反對派「落閘」等。事實上，「過半

數」既符合基本法關於機構提名的規

定，也體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

亦對建制派與反對派一視同仁，不存在

專門限制或優待特定人士參選的問題，

是一個既合法又合理的安排，沒有可非

議之處。

反對派指特首候選人須得到提名委員

會過半數的支持，是設置不合理的「高

門檻」。這種指責並無道理。根據基本

法的規定，提名委員會須按民主程序提

名特首候選人。提委會提名是一種機構

提名，必須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怎麼

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一定需要經過

「民主程序」。「民主程序」是指少數

服從多數的投票表決程序。少數服從多

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實現和保障大

多數人利益的最佳形式。國際社會對

「 民 主 」 的 共 識 就 是 「 少 數 服 從 多

數」。以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處理公共

事務，通常是獲「過半數」通過。顯

然，按照「過半數」的要求產生特首候

選人，既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也體現民

主原則，並非「不合理的限制」。

反對派還指要求特首候選人須獲過半數

提委支持，是對反對派陣營的候選人「落

閘」。事實上，在基本法的規定下，無論

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還是行政長官候選人

的資格，都不是以政團或政治派別劃線，

也不可能把任何一個政團或派別的所有成

員排除在外。任何人只要符合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的要求，爭取到足夠的提委支持，

就有可能「出閘」，不存在提名機制專門

限制或優待特定人士參選的問題。本港各

界人士不要被那些為特定政治目的而編造

出來的似是而非的觀點所迷惑，應回到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上來，認真思考如

何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落實普

選。

「過半數」既合基本法又符民主原則
A3 重要新聞

政界促李卓人「一辭謝天下」
死撐被查「不可思議」聲稱收錢「很正常」

被廉署調查的立法會議員李
卓人聲稱，廉署的調查方向，
包括他收取黎智英的捐款，或
與今年1月在香港立法會在辯
論「捍衞編輯採訪獨立自主」

有關。在該項議員議案中，曾提及過
有傳媒被「抽(取消)廣告」，而在有
關辯論前，《蘋果日報》亦「巧合
地」公開聲稱被抽廣告。
有關議案由同樣收過黎智英「肥

水」捐款的公民黨議員梁家傑動議，
當中有提及嘉里地產及渣打銀行向
《蘋果日報》「抽廣告」。此後，被
傳有直接收取「肥水」的毛孟靜、涂
謹申、梁國雄亦有發言。

發言為《蘋果》發聲
至於李卓人當日的發言，內容亦跟

抽廣告有關，他說：「政府亦證實了
梁振英將不會出席渣打馬拉松賽事，
當中原因何在，我們不知道，但已經
有傳聞指梁振英曾經以不出席馬拉松
賽事迫使渣打銀行抽起廣告。」在發
言末段，他又再重申：「政府現在要
他抽起廣告，他膽敢不聽政府的話
嗎？因為他要靠政府營商。所以，從
一個商業角度來看，在結構和本質
上，他們一定會『轉軚』，一定會自
我審查。」
最終議案4項修正均被否決，而議

案則在58人出席的會議中得到35票
讚成；11票反對及11票棄權下，得
到兩分部在席議員過半數讚成下通
過。包括李卓人、梁家傑、毛孟靜、
梁國雄等4名已承認或被傳收「肥
水」的議員均有投贊成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工黨主席李卓人被揭發收受「禍港四人幫」之一、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捐款後，於事發超過一星期後才
「擠牙膏」回應事件，更自爆其中一筆捐款於其個人
戶口儲存超過9個月，於事發後才轉至工黨戶口。

疑中飽私囊 竟稱代黨收不須申報
上月21日，署名「壹傳媒股民」的人士向傳媒發送
大批有關黎智英的機密資料，其中有文件及單據顯
示，李卓人於兩年內收受黎智英兩筆共150萬元捐
款。李卓人於上月29日、即事發後第九日，才透過個
別傳媒回應事件，指捐款只是代工黨收取，所以毋須
申報。
上月30日、即事發後第十日，立法會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決定「初步考慮」對李卓人在內數名議員的投
訴。李卓人當日終於首次公開交代事件。他否認「中飽
私囊」，聲稱所有捐款只是代工黨收取，自己收到有關
捐款後，已經即時知會工黨，工黨也知悉由其代收，而
捐款不涉及個人利益，亦非議事規則管轄範圍之內，所
以沒有申報，「整件事已經很清楚。」
上月31日、即事發後第十一日，李卓人承認當中一
筆50萬元的捐款早在9個月前已經收到，並於事發後
才由他的個人戶口轉至工黨戶口。換言之，該50萬元
一直存在李卓人的個人戶口超過9個
月。資料顯示倘李以此作抵押借貸，可
以獲利達18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涉
收
錢
為
肥
黎
發
聲

捐款「袋住」9個月
穿煲才轉工黨戶口

被視為反對派「幕後金主」的壹傳媒集
團主席黎智英，繼早前被揭最近兩年間不
斷向反對派「泵水」後，廉政公署昨日正
式派員到黎智英寓所搜證。黎智英昨日下
午乘車逃離寓所，混亂間竟輾過攝影記者
左腳，該名記者不適報警並送院治理。隨

後，有交通警員到場調查，黎智英司機晚上更
被要求進行酒精呼氣測試，證實沒有超標。晚
上又有傳媒發現，黎智英安排工人「漏夜搬家
當」。
昨晨約7時，廉政公署抵達黎智英位於何文田
嘉道理道的寓所搜證。同日下午約4時，黎智英
由司機接載離開寓所，引來大批記者一擁而上拍
攝，混亂間一名攝影記者的左腳被車輾過。該名
記者因不適報警，最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黎智英急於逃離寓所，原來是趕到大埔一間中

醫診所求醫。其間，黎智英不滿記者訪攝，竟

「黑面」叫記者：「唔好跟埋入嚟呀！」再有記
者追問：「黎生，咩事唔舒服呀？」黎智英則依
然無禮，揚言：「我做乜要話你知呀！」據了
解，黎是首次到上述診所求醫。

司機須進行酒精呼氣測試
至傍晚時分，黎智英返回其寓所。有交通警員

隨後到達，就記者受傷展開調查。晚上約7時再
有警員折返，要求黎智英司機進行酒精呼氣測試
及問話，證實並無超標。
昨晚又有報道指，黎智英晚上於寓所大搞「小動
作」。報道指，晚上8時許，一輛五噸半的密斗貨
車駛入黎智英寓所，數名工人由寓所搬出屏風、傢
具、畫等物品，逗留至晚上約9時半離開，貨車其
後直駛往九龍塘廣播道的港台大樓，被質疑「漏夜
搬家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杜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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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人員昨早到李卓人位於美孚新邨的住所及辦公
室調查。李卓人之後接受傳媒訪問時稱，廉署人

員於昨早8時許到其住所調查，取走一些銀行戶口資
料，以調查其於1月22日立法會辯論傳媒採編自由時的
發言，是否與其收取黎智英捐款有關係。李卓人當日的
發言多次提及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更聲稱《蘋
果》被抽廣告是「打壓新聞自由」。

指僅協助交文件 非協助調查
李卓人昨晚再與工黨副主席張超雄及立法會議員何秀
蘭、張國柱會見傳媒，聲言4人當日於立法會的發言，
都是申述工黨一直以來的立場，「所以我覺得（調查）
很不可思議，公眾會覺得捐款及新聞自由，為何會有一
個關連。」
他稱工黨收受捐款「一向光明正大」，而自己只是協
助提交文件，並非被要求協助調查，「公道自在人
心」。被問到會否因此而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他死撐
工黨收捐款「很正常」，不認為有需要辭職。
張超雄接受本報記者電話訪問時亦為李卓人辯解，指

李只是「代報代收」捐款，沒有收受任何利益，但承認
該黨立法會議員一向只是將捐款存入工黨戶口，沒有向
立法會申報的意識，做法有改善空間。他表示，工黨如
今只好盡量與廉署合作，如果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邀請他出席會議，自己也會應邀出席。工黨秘書
長郭永健昨晚以電郵回覆傳媒，指已收到廉署的法定通
知書，「但應調查人員的指示，為免影響調查工作，故
未能透露有關詳情」。

反對派要員關手機 人人自危
不過，本報記者致電何秀蘭、張國柱及郭永健，都被

轉駁至留言信箱。有反對派中人透露，自黎智英被查
後，很多反對派要員都立即關掉手機，更擔心自己會是
下一個調查對象。該人士相信，即使他們之後要討論事
件，也只會面對面接觸，而且更是私下的小型會面。
該人士表示，反對派要員每當與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

「談判」至白熱化階段時，就會如此「與世隔絕」，眾
人開會商討時會把手機關掉，並放在會議房間外，更甚
者會把手機電池拆掉，以防被人竊聽並抓住其「痛
腳」。
有政界人士批評，李卓人收受黎智英捐款後，即於議

會內為黎智英說盡好話，並將《蘋果》被抽廣告此類商
業事件與新聞自由扯上關係，「兩者大纜都扯唔埋」。
他認為李卓人在被揭發漏報黎智英的捐款，甚至被廉署
調查後，誠信已蕩然無存，仍然拒絕辭去立法會議員職
務，做法無賴，並有違反對派一直要求政治人物「比白
更白」的道德標準，反映李持雙重標準。

戀棧權位 政治道德受質疑
該人士又以前發展局政治助理何建宗為例，指何被揭

發漏報家族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利益後，立即辭職並
向公眾鞠躬道歉，反映其政治道德有一定水平，批評李
卓人至今仍戀棧權位，做法相形見絀，並建議李立即
「一辭以謝天下」。

■李卓人被廉署調查仍死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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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按申報規定作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李卓人被廉

政公署調查一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回應指
出，廉署與立法會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性質不
同，而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正就早前有議員投
訴，部分反對派議員涉嫌收取捐款而沒有申報的
問題，進行調查，委員會稍後會展開討論。
曾鈺成又說，如有人士向廉署投訴，廉署認為

需要展開調查的話，全屬於廉署的角度；立法會
則視乎議員有否遵守議事規則，及議員申報利益
規定，兩者屬不同範疇。

■黎智英急於逃走，座駕橫衝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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